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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職業安全衛生危害通識管理辦法 

109 年 9 月 15 日第一次第十次勞資會議審議通過 
一、 依據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

細則第 31 條規定，訂定本醫院危害通識管理辦法。 

 

二、 目的 

在確保本醫院能符合危害通識標準之要求，藉危害通識之活動喚起全廠員工對潛在危害

之認識，共同預防危害之發生。 

 

三、 適用範圍 

本醫院所屬各科室之作業活動使用之危害性化學品，均屬之。 

 

四、 名詞定義 

（一）危險物： 

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指具有火災爆炸危險的化

學物質稱為危險物，包括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

可燃性氣體等。 

（二）有害物： 

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指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化學物

質稱為有害物，例如致癌物、毒性物質、腐蝕性物質、刺激性物質、致敏感物等

危害人體健康之物質。 

（三）容器： 

指任何袋、筒、瓶、箱、罐、桶、反應器、儲槽、管路及其他可盛裝危害物質

者。但不包含交通工具內之引擎、燃料槽或其他操作系統。 

（四）製造者： 

指製造危害性化學品供批發、零售、處置或使用之廠商。 

（五）輸入者： 

指從國外進口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六）供應者： 

指批發或零售危害性化學品之廠商。 

 

五、 權責：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1. 擬訂危害通識管理辦法。 

2. 辦理全球調和制度(GHS)宣導教育。 

（二）各科室主管： 

1. 督導科室完成危害通識標示、危害物質清單及安全資料表(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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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核科室危害物質清單。 

3. 使科室作業人員接受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三）作業主管（或科室主管指定人員）： 

1. 確保在採購貨物與接受服務前，可符合安全衛生法規及醫院政策的要求。 

2. 採購危害性化學品時，應要求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符合危害通識標

準所要求的安全資料表。 

3. 負責製備危害物質清單(附件 1)。 

4. 負責管理安全資料表並適時更新資料。 

 

六、 作業內容 

（一） 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

下列必要措施如下： 

1. 各科室應依「安全衛生守則」中之『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

理』項目，以實際使用狀況，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行，其執行記

錄保存至少 3 年。 

2.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必要時隨時更新。 

3. 將所取得危害性化學品之最新的『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4. 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及時數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5. 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二） 安全資料表： 

1. 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以下簡稱 SDS)運用，對使用之化學品有

正確之瞭解，才能避免因過量暴露造成傷害或因使用不當引起災害及提供緊

急事故時之正確應變。 

2. 各單位於新購危害性化學品時，應要求供應者提供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及通識規則」要求之 SDS，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

所能瞭解之外文，並置一份於場所明顯易見處。 

3. 各科室對危害物質清單所列物質之『安全資料表』建立檔案，置於放置處

所，其內容應符合法規所要求之危害通識標準各要項。 

4. 『安全資料表』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其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 3

年檢討 1 次。其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 3 年，並送

工務部備查。 

5. 具有潛在危害的化學物質，在採購之前或進貨之時，必須完成或接到符合危

害通識標準所要求的安全資料表。若供應商無法提供合格的安全資料表，必

要時可以終止採購。 

6. 使用危害性化學品發生災害時，依「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7. 全體員工都有責任，認識危害通識所指之化學物質及其危害性質，以及預防

危害的措施。 

（三）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1. 職業安全務生管理人員應不定期查核廠區各單位使用之危害性化學品都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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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標示，而且符合全球調和制度(GHS)化學品分類及標示規定。危害性化學

品之標示所使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參閱附件 2 危害標示範例），必要時輔以

外文： 

a. 危害圖示。 

b. 內容： 

a) 名稱。 

b) 危害成分。 

c) 警示語。 

d) 危害警告訊息。 

e) 危害防範措施。 

f)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2. 標示與取得方法： 

a. 各單位於購入危害性化學品時，應要求供應者於容器上張貼符合「危害

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標示。 

b. 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指混合物之危

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

物質成分。 

c. 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3. 標示圖式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危害圖式形狀為直立四十五度角之

正方形，其大小需能辨識清楚。圖式符號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圖式之紅

框有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 

4. 標示的更新與管理 

a. SDS 之資料調整時，標示亦得調整。 

b. 容器標示破舊，不堪辨認、脫落、遺失時，應立刻補貼。 

5. 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標示： 

a. 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b. 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容器。 

c.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供裝

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d. 危害性化學品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行作實驗、研究之用。 

6. 為符合危害通識標準之要求，危害物之所有標示可參考製造廠商所提供之標

示，但應符合 GHS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全球調和制度最新資料。 

（四） 訓練： 

1. 所有使用或可能曝露危害性化學品之工作者，應接受危害通識標準和安全使用

危害性化學物質的訓練。一旦工作區有新的危害物進入，應給該區工作者進一

步的訓練。 

2. 危害性化學品之訓練含下列事項： 

a. 危害通識標準之摘要以及危害通識之管理。 

b. 危害性化學品的性質，包括外觀、氣味以及檢驗其存在或釋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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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潛在暴露相關的物理性和健康性危害。 

d. 預防危害的步驟，如個人防護設備、工作方法和緊急應變措施。 

e. 危害性化學品濺出和外洩等之處理步驟。 

f. 安全資料表存放的地點，其內容之暸解、取得及使用正確危害資訊之方

式。 

3. 各科室應保留員工訓練記錄備查。 

 

七、 本規章經勞資會議審議後，陳請院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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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害標示範例 

 

 
 


